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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函
地址：23452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1段80號2樓

承辦人：張乃懿

聯絡電話：02-8231-7919分機2253

傳真：02-8231-7842

電子信箱：naiyi@aec.gov.tw

受文者：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5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會秘字第10800062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工程會來文及附件1份 (108Z02D03687_108D2003510-01.PDF、

108Z02D03687_108D2003511-01.pdf)

主旨：「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案」業經總統以108年5月22 

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800049691號令修正公布，並自108

年5月24日起生效，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業公開

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(首頁\政府採購\政府採購

法規\政府採購法)，請自行瀏覽下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年5月24日工程企字第

1080100458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修正條文計增訂3條（第11條之1、第26條之1、第70條

之1），修正18條，總計增修21條，其中，本會就採購需求

單位應注意之修正重點簡要說明如下：

(一)採購作業程序：

１、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藝文採購，不適用政府

採購法，但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(第4條)。

２、利益迴避規定之適用對象及適用範圍：機關人員無論

業務、需求、使用、承辦及監辦採購單位之人員，含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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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官(管)，對於採購有關事項，遇有利益衝突，均應

迴避(第15條)。

３、涉及國家安全採購，將訂定對我國或外國廠商資格之

限制條件及審查辦法，以確保國安，相關作業事項之

辦法，由工程會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(第

17條)。

４、機關採公開評選準用最有利標之方式辦理：除委託專

業服務、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，得經公開客觀評選為

優勝者外，增列社會福利服務為適用範圍；「社會福

利服務之評選計費辦法」由工程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定之(第22條)。

５、機關可基於促進自然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之目的訂定

技術規格(第26-1條）。

６、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專業服務、技術服務、資訊

服務、社會福利服務或文化創意服務者，以不訂底價

之最有利標為原則（第52條）。

７、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，其

要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。採

購契約應訂明一方執行錯誤、不實或管理不善，致他

方遭受損害之責任(第63條)。

８、工程採購之招標文件中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機制，

要求廠商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採取必要防範措施，降低

發生職業災害的風險，並加強查核機制，避免勞工發

生職業災害(第70條之1)。

９、評選委員會：組成人數無上限規定；機關遴聘之「專

家學者」，不得為政府機關之現職人員，所謂「政府

5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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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之現職人員」，不包括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之現

職人員(第94條)。

(二)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：

１、機關辦理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、不限一定金額之財物

及勞務採購，為期採購作業程序（協助審查採購需求

與經費、採購策略、招標文件等事項，及提供與採購

有關事務之諮詢）更為周延，可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

小組，相關事項之辦法由工程會另訂之(第11條之

1)。

２、機關通知廠商停權前，應讓廠商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，

機關並應成立「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」認定廠商是否

構成停權要件(第101條)。

(三)修正不良廠商停權制度，使其更符合比例原則：

１、對於「違約」行為之停權事由，增訂「情節重大」要

件；增訂「情節重大」考量因素，包括機關所受損害

之輕重、廠商可歸責之程度、廠商之實際補救或賠償

措施等情形(第101條)。

２、各款所定拒絕往來期間，酌作調整；「重大違約」情

形，部分採累計加重停權期間之方式，第1次被刊登公

報，停權3個月；第2次被刊登公報，停權半年；第3次

被刊登公報，停權1年(第103條)。

正本：本會各處室及所屬機關

副本：

主任委員 謝 曉 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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